          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翁市监处罚〔2026〕12号

当事人：翁源县龙仙镇港湾酒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229MA55UU3H49
住所（住址）：韶关市翁源县龙仙镇龙英路266号
负责人：***                                

2025年11月22日，我局在广东市场监管投诉平台收到***的投诉单，***称其于2025年11月21日入住翁源县龙仙镇港湾酒店508/510号房，发现该店提供的洗发水、沐浴露无任何厂家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相关信息，属于三无产品，希望相关执法部门查处，并要求退赔费用赔偿损失。

2025年12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于韶关市翁源县龙仙镇龙英路266号的翁源县龙仙镇港湾酒店开展现场检查。经查，该酒店已取得《营业执照》，该酒店一楼是前台，三楼和五楼是客房，其中三楼7间，五楼15间。执法人员在该酒店每间客房卫生间均发现1瓶标签标注“洗发水”、1瓶标签标注“沐浴露”的瓶身上无其他标签标识的物品。我局执法人员将各个房间的“洗发水”、“沐浴露”倒入空矿泉水瓶内，并称重：其中洗发水共计0.248KG，沐浴露共计0.266KG，对上述矿泉水瓶内化妆品依法采取扣押行政强制措施。在该酒店的补给房发现以下化妆品：1.蓝韵美®LANYUNMEI洗发水1瓶已开封（备案人/生产企业：广州市魔丽化妆品有限公司，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粤妆20180239，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粤G妆网备字2024258817，生产批号：20250116）；2.蓝韵美®LANYUNMEI沐浴露1瓶已开封（备案人/生产企业：广州市魔丽化妆品有限公司，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粤妆20180239，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粤G妆网备字2024258821，生产批号:20241121）。该酒店向执法人员提供了上述化妆品的购进凭证，系通过拼多多平台“蓝韵美清洁购物店”购进，订单编号：250914-631504903712434、250914-115542597152434。现场检查时，该酒店经理***在场。

2025年12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到翁源县龙仙镇港湾酒店进行复查。在该酒店每间客房卫生间内均发现2包REPAND亮荘®丽彤花香沐浴露（备案人/生产企业：广州市高姿化妆品有限公司，备案人/生产企业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工业区富源二路1号，生产许可证编号：粤妆20160947，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粤G妆网备字2021726307，生产批号：251017,净含量：8g）和2包REPAND亮荘®丽彤香氛洗发露（备案人/生产企业：广州市高姿化妆品有限公司，备案人/生产企业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工业区富源二路1号，生产许可证编号：粤妆20160947，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粤G妆网备字2021721885，生产批号：251103，净含量：8g）。该酒店向执法人员提供了上述化妆品的购进凭证，系通过拼多多平台“东方草本酒店用品店铺”购进（订单编号：251210-063564695072434），同时提供了购进单据以及供货方“东方草本酒店用品店铺”（西安怡人宝日用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现场检查时，该酒店经理***在场。

调查认定的事实： 

当事人购进20kg/瓶规格的蓝韵美®LANYUNMEI洗发水和沐浴露后，在未取得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将上述大包装化妆品分装至无完整标签标识的小容器瓶中，放置于每间客房卫生间内供顾客免费使用。

当事人非法分装蓝韵美®LANYUNMEI洗发水10kg、蓝韵美®LANYUNMEI沐浴露10kg，分装后的化妆品系免费提供给顾客使用，故其货值金额按其购进价格计算。经查，当事人购进蓝韵美®LANYUNMEI洗发水1瓶，重20kg,购进价**元/瓶，已分装10kg；购进蓝韵美®LANYUNMEI沐浴露1瓶，重20kg,购进价**元/瓶，已分装10kg。涉案物品货值金额共计44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现场笔录》（2025年12月1日）、证据提取单（在当事人客房发现无标签标识洗发水沐浴露实物图）、《询问笔录》、《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翁市监强制〔2025〕24号）及《财物清单》各1份，执法人员扣押的洗发水和沐浴露各1瓶，证明当事人未经许可从事化妆品生产活动的事实；

当事人购进蓝韵美®LANYUNMEI洗发水和沐浴露的订单截图1份、蓝韵美®LANYUNMEI洗发水和沐浴露的包装（有合格标示）图片1份以及产品的备案信息截图2份，证明当事人分装的大包装化妆品是合法产品的事实；
4.《现场笔录》（2025年12月18日）、证据提取单（当事人整改后使用化妆品、沐浴露实物图）各1份，证明当事人对违法行为及时改正的事实。

我局于2026年1月21日，依法向当事人发出《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翁市监罚告〔2026〕4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未取得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对大包装化妆品进行分装并提供给顾客使用，其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配制、填充、灌装化妆品内容物，应当取得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标注标签的生产工序，应当在完成最后一道接触化妆品内容物生产工序的化妆品生产企业内完成。”和《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从事化妆品生产活动，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条件的证明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构成未经许可从事化妆品生产活动的违法行为。
通过询问当事人和查询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等方式，我局未发现当事人五年内有同一性质违法行为的，根据《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认定其为初次违法。当事人积极配合我局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在我局尚未立案调查且责令改正前主动改正，将客房内所有分装的洗发水和沐浴露更换为REPAND亮荘®系列有完整合法标签标识的小包装洗发水和沐浴露，已及时完成整改，有效消除对消费者权益的潜在危害，危害后果轻微；因当事人分装的化妆品是普通化妆品、数量少且其分装的大包装化妆品有合法备案信息，提供的证据证明该产品为合法产品，产品风险性低，社会危害后果较小；当事人分装的化妆品仅在其酒店内免费提供给入住顾客使用，没有违法所得，货值金额小，危害范围小，违法情节显著轻微。

综上，依据《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四项以及《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和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坚持过罚相当、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10年内不予办理其提出的化妆品备案或者受理其提出的化妆品行政许可申请，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终身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许可从事化妆品生产活动，或者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委托未取得相应化妆品生产许可的企业生产化妆品；”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没收违法生产的洗发水0.248KG、沐浴露0.266KG。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认为本机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的，应当先向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2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